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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民健康保險指南 
 

 

1  所謂國民健康保險（國民健保）制度 
在日本，政府引進所有的人加入醫療保險的「國民皆保險」制度，以便國民放心接受醫

療服務。 

國民健康保險（國民健保）就是這類醫療保險之一，由都道府縣和市町村營運。 

此外，這是每個加入者互相拿出保險費（稅）、互相幫助的制度，以便在生病或受傷時

能夠安心接受醫療服務。 

本指南是為了讓每一位目前居住在本縣、或者今後預定居住在本縣的外國人了解日本國

民健保之結構和手續等而製作的。 

 

 

2 必須加入國民健保的外國人 
被准許在日本逗留 3個月以上的外國人，必須加入國民健保。 

但是，以下人士除外。 

・加入工作單位之“被用者保險”的人 

・作為被扶養者，加入家屬之健康保險的人 

・75歲以上的人（適用後期高齡者醫療制度的人） 

・接受生活保護的人 

・以醫療逗留簽證入境日本的人及其照料人 

・擁有觀光、休養目的之在留資格的人 

 

 

3 國民健保的申請 
（1）加入國民健保時 

      國民健保的申請，應由戶主匯總辦理。在以下情況下，請務必在 14 天以內持“在留

卡”前往您居住的市町村申請。 

  ・ 入境日本時 

  ・ 從日本的其他市町村遷入時 

  ・ 退出其他健康保險時  

  ・ 孩子出生時 

  ・ 不再接受生活保護時 

  

○如果延遲申請 

  ・除被認為有特殊理由的情況以外，申請前所發生的醫療費用全額由您自己負擔。 

  ・必須繳納追溯至國民健保資格發生月之前的保險費（稅）。 

 

（2）退出國民健保時 

      當您返回母國時、或者遷到日本其他的市町村時、或者加入其他醫療保險如工作單位

的健康保險等時，在以下情況下，必須在您居住的市町村申請退出國民健保，並歸還健保

卡。 

 ・出境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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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・遷往日本的其他市町村時 

 ・加入其他健康保險等時 

 ・死亡時 

 ・開始接受生活保護時 

 

 ○如果不進行申請 

・如果喪失了國民健保的資格，則不能使用健保卡。如果您無意中使用健保卡接受了醫

療服務，則日後必須歸還由國民健保所負擔的醫療費用。 

・如果不申請退出，則不必要的健保保險費（稅）將繼續被徵收。 

 

 

4 透過國民健保可以接受的給付 
 

（1）療養給付 

當您生病或受傷時，透過在醫院等的窗口出示健保卡，僅支付部分醫療費用就可以接受

醫療服務。應負擔的醫療費用比率，因年齡等的不同而有所差異。 

     

・義務教育就學前 20％ 

・義務教育就學後～未滿 70歲 30％ 

・滿 70歲～未滿 75歲 20％或 30％ 

 

 ○發生交通事故等時 

在交通事故等因第三方的行為而受傷時，也可以透過國民健保接受治療，但是國民健

保只是暫時墊付本來加害者應支付的費用，之後向加害者等提出付款要求，因此請您務必

與國民健保的窗口聯繫，提出報告。 

 

 ○住院時的膳食費 

    住院時，有別於診療費和藥費，膳食費的標準負擔額由您自己負擔。 

    住民稅非課稅家庭、低所得Ⅰ・Ⅱ的人，減輕標準負擔額，但是必須在醫療機構的窗

口出示「標準負擔額減額認定證」或者「限度額適用・標準負擔額減額認定證」。請在國

民健保的窗口提出申請。 

 

（2）療養費 

在以下情況下，暫且由您自己負擔全額，但如果在國民健保的窗口申請並獲得批准，扣

除自己負擔部分後的金額將在日後退還給您。 

  ・因急病等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無法出示健保卡而接受診療時 

 ・在醫師的指示下購買束腹等治療用裝具時 

 ・根據醫師指示接受輸血的生血費用（透過醫院購買時） 

  ・出國在外因急病等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接受診療時（以治療為目的的出國除外） 

 

（3）高額療養費 

當同一個月內自己負擔的醫療費用較大時，超出限度額的部分將作為高額療養費於日後

支付給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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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如果因住院等原因使得醫療費用開銷較大時，請提前向市町村申請發給「認定證」

（限度額適用認定證或限度額適用・標準負擔額減額認定證），透過在醫院等的窗口出示該

證明，可以在窗口支付自己負擔限度額以內的金額。 

（4）出產育兒一時金 

當國民健保的加入者分娩時，支付“出產育兒一時金”。此外，即使是死產或流產，如

果懷孕在 85天以上則為支付對象。 

（5）喪葬費 

當國民健保的加入者死亡時，向舉辦葬禮的人支付喪葬費。  

（6）轉移費 

根據醫師的指示，在緊急或不得已的情況下必須住院、轉院時所需的轉移費用，如果您

提出申請並被國民健保認為有必要時，將支付給您。 

 

★注意：（2）～（6），超過二年就不能申請。 

 

 

5 繳納保險費（稅） 
    保險費（稅）是充當各位的醫療費用的國民健保之重要財源。請務必於繳納期限內繳納。

戶主有義務繳納保險費（稅）。 

 

○保險費（稅）的決定方式 

    保險費（稅）是每年度根據家庭決定。如果在年度途中家庭內發生更動，保險費（稅）

將會變更。 

    由於保險費（稅）是根據前一年的所得來決定的，因此請申報正確的所得，以便計算

正確的保險費（稅）。 

 

○保險費（稅）的內容 

 保險費（稅）是根據以下規定的費（稅）率計算出的合計金額。 

     未滿 40歲的人      「醫療保險部分」和「後期高齡者支援部分」 

     滿 40 歲～未滿 65 歲的人 「醫療保險部分」和「後期高齡者支援部分」和「護理

保險部分」 

滿 65歲～未滿 75歲的人  「醫療保險部分」和「後期高齡者支援部分」 

 

○如果滯納保險費（稅） 

       如果沒有特殊理由而滯納保險費（稅），市町村可能採取以下措施。 

  ・  超過繳納期限後，將發送催促通知，適用滯納處分。也可能徵收滯納金。 

  ・  如果您仍不繳納，將發給您有效期限較短的「短期被保險者證」。 

・  如果繼續不繳納，將發給您「被保險者資格證明書」。您暫時必須支付全額醫療費

用。 

  ・  在一定期限後，將停止全部或部分國民健保的給付。 

  ・  如果您在寄出催促通知之日起 10 天以內仍未完成繳納，繼續滯納而且也不回應繳

納諮詢等時、可能會受到財產扣押等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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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妥善保管健保卡 
    健保卡（國民健康保險被保險者證）是加入國民健保的證明，須在醫院等接受診療時出

示給窗口人員。請妥善保管。 

 

○正確使用健保卡的方法 

・當健保卡發給您時，請確認記載內容是否正確無誤。 

・不能使用複印件、或超過有效期限的健保卡。 

・退出國民健保時，請申報並歸還健保卡。 

・如果遺失或汚損時，請在國民健保的窗口申請補發。 

・禁止擅自改寫記載內容、借出或借用。 

 

○不能使用健保卡的情況 

  被認為不是疾病時 

  ・健康檢查、全面醫學檢查、疫苗接種 

  ・正常的懷孕、分娩 

  ・因經濟上的理由而墮胎 

  ・美容整形、歯列矯正 

  ・僅是疲勞或倦怠 等 

 

  適用勞災保險時 

  ・在工作上或上班途中的疾病或受傷 

 

 保險給付受到限制時 

  ・因打架、故意的事故、犯罪等造成的受傷或疾病 

   （但是，如果是第三方行為造成的，請參閱 P2「4透過國民健保可以接受的給付」） 

 ・未遵從醫師或國民健保的指示時 

 

 

7  其他 
 ○請有效利用學名藥。 

・  學名藥（非專利藥）是指在專利藥（新藥）的獨家銷售期間結束後獲得許可銷售的

醫療用醫藥品（處方藥）。 

   學名藥的價格低於新藥，透過大家的使用，將可使國家整體的醫療費適當化。 

 ○特定健康檢查 

     特定健康檢查可以掌握肉眼看不到的身體異常，對盡快發現生活習慣病的風險很有

效。請您務必每年進行一次特定健康檢查。 

 ○特定保健輔導 

       對於特定健康檢查的結果、有生活習慣病風險的人，將進行特定保健輔導。您可以

接受專家提供的改善生活習慣的建議，如為輔導對象，請務必接受輔導。 

 

 

 

 


